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頌苑及圓洲角事件㆝頌苑及圓洲角事件㆝頌苑及圓洲角事件㆝頌苑及圓洲角事件

職員紀律調查小組的建議職員紀律調查小組的建議職員紀律調查小組的建議職員紀律調查小組的建議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㆓零零零年六月十㆔日，房屋局局長委任㆒個調查小

組，負責確立及整理證據，並確定是否有房屋署職員在㆝頌

苑和圓洲角事件㆗行為失當，以便研究是否紀律研訊有關職

員。

2 . 調查小組成員包括 :

主席 : 知識產權署署長謝肅方先生

成員 : 建築署總建築師陳超銘先生

成員 : 屋宇署總結構工程師蔡健權先生

成員 /秘書 : 公務員事務局首席行政主任黃馬慧薇女士

3 . 調查小組的職權範圍如㆘ :

( a )確立和整理證據 (如有的話 )，以確定在涉及 1997 年第

166 號打樁合約 (沙田第 14B 區第 2 期 )和 1996 年第 36

號打樁合約 (㆝水圍第 31 區第 1 期 )的兩宗事件㆗，是

否有房屋署㆟員行為失當，以便考慮會否紀律研訊有

關㆟員。

( b )查明是否有職員失當的行為，以致需要採取行政制裁

及 /或紀律處分。

( c )就應否對有關㆟員採取行政制裁及 /或紀律處分，向房

屋局局長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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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鑑於個㆟資料 (私隱 )條例 (第 486 章 )的規定，及為了避免

日後向房屋署有關㆟員採取行政制裁或紀律處分時出現偏

頗，故此本文件只概述調查小組的建議。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5 . 今年較早時，㆝水圍及圓洲角興建㆗的居者有其屋屋苑

㆞基出現問題。房屋委員會委任了兩個獨立的調查小組研究

事件。由林菲臘先生及施德論先生分別帶領的兩個調查小組

已於㆓零零零年㆔月及㆕月先後完成㆝頌苑和圓洲角事件的

調查工作，並已將報告提交房屋委員會、行政長官及立法會

房屋事務委員會。

6 . 由房屋局局長委任的職員紀律調查小組，負責檢討兩宗

事件所涉及的㆟員的工作表現，以便當局能在適合的情況

㆘，考慮採取紀律處分。

調查範圍調查範圍調查範圍調查範圍

7 . 調查小組在調查該兩宗事件時，曾經從多方面進行查

究，包括工程進行期間房屋署㆟員運作時所依據的顧問管理

系統和合約管理制度，房屋署各有關㆟員在事件㆗的責任，

以及監督員工方面的責任問題。

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8 . 調查小組循以㆘途徑蒐集資料和證據：

( a )研究

調查小組查看了房屋署的有關守冊、工程檔案及文

件、㆞盤記錄、圖則、委員會文件及報告，目的是確

立問題成因和個別㆟員須負㆖的責任。此外，調查小

組知道林菲臘先生和施德論先生帶領的小組已分別

完成報告，但早在調查初期已決定不會單就該兩份報

告載列的證據或結論作出任何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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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會見

調查小組會見了涉及有關工程的房屋署㆟員和其他

相關㆟士。在會面開始時，調查小組先向有關㆟員說

明小組的職權範圍，並且說明談話內容會被錄音，但

有關資料只會作為該次調查之用。

( c )實㆞調查

調查小組曾到㆝頌苑及圓洲角進行視察，以便實㆞了

解問題。

( d )徵求意見

為了更全面了解該兩宗事件，調查小組邀請了房屋署

各職工會及有關方面就兩宗個案發表意見。

9 . 調查小組並無特別的調查權力或特權。㆒切調查工作有

賴各有關方面自願合作。調查小組注意到，各方㆟士 (包括那

些或須接受調查的㆟士 )均能與小組衷誠合作，以助調查。

㆝頌苑事件㆝頌苑事件㆝頌苑事件㆝頌苑事件

事件因由事件因由事件因由事件因由

10 . 經研究所得證據後，調查小組發現導致㆞基出現問題的

原因是：

( a )  減省成本的樁柱設計及打樁工程不符標準；

( b )  樁柱設計及工程均監管不足；

( c )  ㆞盤督工不足；以及

( d )  房屋署職員監管不力。

11 . 此文件只處理向房屋署公務員可能進行的紀律研訊，不

涉及非公務員㆟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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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管理

12 . 根據調查小組，房署各高級職員以至專業㆟員理應明白

房屋委員會最終需負責確保該會的發展工程 (包括顧問建築師

進行的工程 )的安全。各工作手冊清楚說明房屋署須負責管理

顧問的工作。假如承建商表現欠妥，署長的代表及其工程聯

絡㆟員有責任向顧問建築師提出處理。顧問建築師是房屋委

員會與承建商所訂合約的㆒方，具有與承建商聯絡處理事情

的法律權力。

13 . 調查小組發現工程聯絡㆟員無知㆞完全信任各顧問。聯

絡㆟員的職責是就技術事宜監察顧問建築師及結構工程轉聘

顧問的表現，但當涉及顧問工程時，他們均認為工程聯絡㆟

員應 眼於時間及成本方面。他們認為各顧問須全盤負責協

議所訂的工程。

14 . 調查小組的結論是：房屋署有關職員沒有確保工程妥善

完成。

15 . 調查小組建議考慮紀律研訊㆝頌苑事件㆗㆕名職員。

圓洲角事件圓洲角事件圓洲角事件圓洲角事件

事件因由事件因由事件因由事件因由

16 . 圓洲角事件的肇因是承建商刻意欺騙、合約管理不善及

房屋署㆟員於整個施工過程沒有妥善視察㆞盤。部門的工作

手冊及指示均已於當時為系統提供足夠的制衡，由工程小組

確保承建商妥善完成打樁合約。圓洲角事件的問題在於負責

管理打樁合約及監管打樁工程的各級㆟員並沒有妥善執行他

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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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正如工程合約管理㆟員向調查小組指出，系統內設有㆒

些檢查點，以確定樁柱深度。這包括檢查基底水平、量度臨

時套管、鑽孔及樁模、進行超聲波測試及樁柱測試等。工程

手冊訂明每㆒施工部驟，可惜的是，檢查職務均交由小組內

最初級及欠經驗的㆟員處理。小組其後並沒有意識到須檢查

所交付由初級㆟員所執行的工作。

18 . 工程合約管理㆟員及㆞盤㆟員㆒再向調查小組表示，他

們工作過重，以致沒有時間親自檢查有關工程或覆核所作的

檢查。調查小組認為有關㆟員於間㆗進行檢查時，應不難發

現承建商的工程並不符合標準。

19 . 工程合約管理㆟員管理合約欠佳，調查小組對此亦感詫

異。大部分管理工作均交由㆒名對監管大直徑螺旋鑽孔樁經

驗不足的㆟員負責。再往㆖看，高級管理㆟員忙於處理多項

工程及整體建築計劃。他們只依賴㆒名工作㆟員將問題提

出。工程合約管理㆟員及高級管理㆟員往往沒有在工程早期

跟進問題。

20 . 調查小組建議紀律研訊圓洲角事件㆗十㆕名有關的房屋

署職員。

前瞻前瞻前瞻前瞻

21 . 政府非常重視及不會猶疑㆞向有關㆟員採取適當的紀律

處分或法律行動。調查小組的建議，已提交公務員紀律秘書

處。調查小組報告㆗所提，有表面証據指證曾行為不當或工

作有過錯的房署職員，將儘快依概定程序進行紀律研訊。

22 . 在整體改善公營房屋建築工程質素方面，房屋委員會已

於本年㆒月開展 50 項措施，以改善建築工程的監管和問責制

度，其㆗ 15 項已付諸實行，包括 -

•  調派工程師駐守所有打樁㆞盤；

•  加強規管打樁工程，確保工程符合所有打樁合約所訂

規格，始鑄造樁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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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只可㆒層分判；

•  仿效屋宇署的規管檢查制度，在房屋署內成立獨立檢

查小組；以及

•  加強職員 報制度及防止貪污措施。

23 . 行政長官委任成立的建造業檢討委員會，專責審視建造

業的現況，並徵集良策以改善本㆞建造業的運作效率及成本

效益。估計檢討委員會將於㆓零零㆒年㆒月㆗完成檢討，而

所提的建議，將會為改善公營及私營樓宇的建造質素，起

積極的作用。

24 . 申訴專員亦就房屋署建築工程項目的管理進行直接調

查，預計將於㆓零零㆒年第㆓季完成報告。

政府總部

房屋局

㆓零零零年十㆓月十八日


